对跨越、穿越公路修建桥梁、渡槽、管线、电缆等设施的，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线、电缆等设施及在建筑控制区埋设管线、电缆等设施的许可流程图
         材料不全一次性告知    　　　　　　许可或不予许可的，一次性书面通知申请人，　　　　通过审定的或不予许可的， 

           修改后再次报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时处内备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将申报材料返回窗口人员
               通知申报单              制发决定书，将办理结果每月向监督部门备案
               位领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社会公开办理结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、举报       落实、反馈
大队审核后报


分管局长审批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承办机构：杨陵区公路管理站


服务电话：（029）87012195


监督电话:杨陵区交通运输局


（029）87012531








监督部门


杨陵区交通运输局





申请人


（申请）





行政审批科


作出许可或不许可决定的初步决定，内部公开初审情况


（8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送达申请人








杨陵区路政大队受理内部公开申请人情况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1．申请条件： （一）符合公路的远景发展，所修建、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；�    （二）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；�    （三）对公路造成损坏的，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；�    （四）对公路、公路设施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，还应当履行必要的涉路行为技术安全评价程序，安全评价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。�











